苏州市打响市级环境执法联动“第一枪”
 “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苏州市环保局深入贯彻省、市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推进会精神，在环境执法中强化执法联动机制和行政司法合力，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监管力度和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成功打响了苏州市级环境执法联动的“第一枪”，目前案卷已移交检察机关。
2013年9月4日，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会同相城区环境监察大队在对黄桥街道一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突击检查中，发现该企业涉嫌利用雨水排口排放重金属废水的行为后，立即启动环境执法联动，环保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公安、检察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介入调查和进行指导，为该案下一步的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市级环境执法联动工作的第一案，市环保局领导高度重视，时刻关注案情进展，亲自进行部署、指导、调度和协调工作。局系统内多个部门密切配合：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连夜对水样进行监测分析并提供技术支持；局法制部门对案件调查提供法律指导并进行案件移送的前期准备；局总工室与省环保厅联系，最短时间完成了监测数据的省级认可；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放弃休息日夜连续奋战，先后十余次与公安部门进行案情研讨和现场核查取证，完成了后续调查询问、现场补充勘验、专家现场核查、公安刑事侦查等调查取证工作。
在环保、公安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该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已基本完成，两名企业涉案人员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刑事拘留，11月29日公安部门已将案卷移送检察机关。
